附件3

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的主要程序（修订）

一、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主要程序

1.支部书记清点到会人数，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，方可开会；

2.发展对象汇报对党的认识、入党动机、本人履历、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，以及需向党组织说明的问题；

3.入党介绍人介绍发展对象有关情况，并对其能否入党表明意见；

4.支部委员会报告对发展对象的审查情况；

5.与会党员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进行充分讨论，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。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，才能通过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。因故不能到会的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，在支部大会召开前正式向党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，应当统计在票数内。

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的发展对象入党时，必须逐个讨论和表决。党支部应当及时将支部大会决议写入《入党志愿书》。

二、预备党员的转正手续

本人提前一周向党支部提出书面转正申请；党支部通过公示、谈话等方式征求党内外师生的意见；支部委员会审查；支部大会讨论、表决通过；党支部将预备党员转正申请、入党志愿书、思想汇报等材料报党总支审查；学校党委在三个月内审批。

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，对到会人数、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。


